林口高中各科教學設備需求申請表
1. 因應回歸新北市，需於每年3月初提出下年度的設備需求(單項1萬元以上)，且有申請的設備項目，下年度才能購買，無法臨時申購。請各科填附件提出下年度之需求！可參考設備組網頁”相關下載”中「99課綱普通高級中學設備標準」。
2. 有提出之項目，如經新北市核准後，原則上便一定要買(要取消必須向新北市報備)，沒提出的，也無法臨時申購，請詳加考慮。
3.  各科請科召負責設備需求之彙整，負責填寫設備需求及後續事宜。
	4.  請盡量列出教學實際上會用到的，以提升教學效果及器材使用率。 也可列出各科共用之設備。
5. 請於1/5前e-mail或直接交本表（請至首頁設備組網頁下載）至設備組（lab@mail.lksh.ntpc.edu.tw），將依各科需求彙整向上級提出申請。 




 


科別：      科               填寫人：            分機：

	順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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